
□ 记者 陈宏光

赵先生在一次无人机展的现场

向某公司报名无人机驾驶员培训课

程， 他当场缴纳了培训费但没有签

订书面合同。 报名时， 工作人员承

诺后续培训课程将在位于金山区的

无人机基地开展。

次月， 公司通知赵先生培训地

点改在外区的基地， 得知培训地点

发生变化， 赵先生明确表示不愿前

往， 但未提出退费。 后来， 教练联

系赵先生预约课程， 赵先生向公司

提出退费的要求， 公司表示需扣除

30%的手续费。 赵先生认为手续费

过高， 向金山区张堰镇“三所联

动” 纠纷调解室申请调解。

接到申请后， 调解员第一时间

介入，向纠纷双方初步了解了情况。

调解当天， 赵先生强调培训地点在

本区是选择该公司的核心条件，公

司单方变更地点已构成根本违约，

他坚决要求退费。 公司的委托代理

人对相关事实均予以认可， 但他表

示：首先，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培训

服务关系， 公司已为培训项目进行

了前期筹备， 投入了相应成本；其

次， 培训地点变更是由于基地合作

方遭遇政策调整，属于不可抗力，公

司并非故意违约，且已及时通知，并

愿意提供交通补贴， 尽到了合理的

补救义务；最后，外区基地具备合法

培训资质， 场地和设备均符合无人

机驾驶员培训要求， 赵先生仅以地

点变更为由拒绝培训并要求全额退

费，公司难以接受。

结合双方陈述， 调解员梳理出

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是双方未签订

书面合同， 培训地点是否构成双方口

头约定的核心合同义务； 二是公司变

更培训地点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三

是赵先生在获知地点变更后未当场提

出退费，后续是否有权主张全额退费。

针对第一个焦点， 调解员依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确认双方之

间的培训服务合同已依法成立并生

效， 在本区的基地培训作为公司明确

承诺的内容， 属于合同的核心义务。

针对第二个焦点， 调解员重点就

“不可抗力” 的法律定义及适用范围

进行了阐释： “基地合作方突发政策

调整” 属于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商

业合作风险， 并非不可预见、 不可避

免的客观情形， 不符合不可抗力的法

定构成要件； 同时， 双方亦未在口头

约定中明确将此类情形作为变更合同

的事由。 据此， 公司未按承诺提供培

训场地构成违约， 应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第三个焦点， 调解员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明确， 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

费者接受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 消费

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赵先生获知地点变更

后虽未当场提出退费， 但已通过拒绝

预约课程的行为明确作出不愿履行合

同的意思表示， 其后续提出退费主

张， 本质上是行使合同解除权。

在明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 经

过多次沟通协调， 公司对自身存在违

约表示认可， 同意为赵先生办理退

费， 但希望扣除部分前期筹备的成

本， 对此赵先生也表示了理解。 最

终，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双方就退费

事宜达成一致。

今年年初， 浦东新区三林镇尚某苑社区的凛冽

寒风中， 涌动着融融暖意。 “多亏了法院， 悬在心

里五年多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在上海金融法院

涉重点民生案件回访现场， 一位居民的感慨， 道出

了 1450 户动迁居民的共同心声。 这份安心的背后，

是一份倾注司法智慧和多方心血的民事调解书， 更

是千余户家庭安家梦圆的民生答卷： 困扰多年的房

产证办证难题， 终于有了圆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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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郑倩 王婷钰

房产公司拖欠巨款

这起牵动千余家庭的纠纷， 源

于 2025 年 1 月的一场标的额近 7

亿元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因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未能按约

偿还某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 银行

将其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请求判令

还款并要求行使对某动拆迁项目中

部分动拆迁房屋的抵押权。 涉案抵

押物中， 包含尚某苑社区 1450 套

安置房。 “两次延期后被告再次违

约， 本息合计已超 6 亿元， 严重影

响我行资产质量， 流动性风险增

加， 恳请法院能够尽快判决， 实现

部分尚未安置分配房屋的抵押权。”

原告代理人态度坚决。

“房地产市场下行， 公司应收

账款回笼困难， 持续资金缺口让我

们实在无力一次性清偿这笔贷款。”

被告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人面露难

色， 陈述现实困难。

“案涉贷款是动迁项目前期开

发所用， 抵押物中已安置分配的房

屋关乎千户居民安家大事， 希望法

院能组织双方协商解决， 依法妥善

处理。” 被告股东受属地镇政府委

托， 通过被告代理人持续反馈涉案

贷款违约对居民安置的影响， 进一

步凸显案件沉甸甸的民生分量。

金融债权的实现与千户居民安

居梦相遇， 如何在维护债权人合法

权益与保障民生福祉之间找到精准

平衡点， 这成为案件主审法官顾静

面临的核心难题。 “若直接判决实

现未安置分配房屋的抵押权， 房企

经营困境加剧， 整体安置规划的落

实中断， 居民产证办理无法推进，

影响居民对安置房屋的合法占有和

使用， 居民安置权受损。” 她担忧

道， “银行债权也可能因执行中政

策限制无法对抵押物快速处置， 从

而陷入僵局， 抵押权实现存在较大

难度和不确定性， 银企矛盾并未得

到实质性化解， 背离源头治理的司

法初衷。”

反复推演利弊后， 顾静坚定了

调解思路： 即使多方达成共识难度

大， 也要全力推进调解， 寻求平衡

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促成原告优

先涤除已安置房屋的抵押权， 被告

分期履约还款， 实现多方共赢。

寻求平衡各方利益

“抵押权一旦涤除，我们的债权

如何保障？ ”电话那头，银行代理人

的焦虑溢于言表。

“原告的核心关切是债权落空，

被告的现实困境是资金短缺。”顾静

在与双方的多次沟通中抽丝剥茧，

精准锁定矛盾症结。与此同时，在对

抵押地块建筑物价值进行详细核查

与精准核算时， 一个关键发现成为

打破僵局的突破口：即便剔除 1450

套安置房屋的抵押权， 剩余抵押物

价值仍足以覆盖案涉贷款本息。

经过专业研判， 顾静开启了耐

心细致的释法说理工作。 她向银行

逐一剖析法律规定与现实利弊：“居民

的安置补偿权依法优先于抵押权，即

便判决执行， 也无法通过处置安置房

实现债权；若被告陷入诉讼僵局，更无

动力寻求最优还款路径， 反而会让债

权实现陷入被动； 而涤除安置房屋抵

押权，不仅不影响债权保障，更能避免

执行‘梗阻’，让债权实现更高效。 ”

转向房地产开发公司， 顾静则积

极引导其拿出履约诚意：“一次性清偿

确有难度，不妨考虑分期还款方案，分

批涂销抵押登记。 这样既能展现还款

决心，也能缓解短期资金压力，更能为

居民办证扫清障碍。 ”

一次次释法说理， 一遍遍协调沟

通， 终于让原本对立的双方站在各自

的立场上作出一定的退让， 安置房抵

押权解除事宜初见曙光。 然而，在“先

还款”还是“先解押”的关键节点，银行

仍心存顾虑，不愿松口。

回访确认调解效果

“我们可以减免部分利息， 同意

分两期还款， 但一旦先涤除安置房抵

押权， 债务人还会重视债权实现吗？

失去了抵押物的担保， 后续执行如何

推进， 我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银行

的顾虑， 道出了债权人的普遍担忧。

“保障民生自然是重中之重， 维

护金融债权同样是司法职责所在！”

顾静的回应坚定而郑重， “优先解决

民生难题， 绝不意味着弱化债权保

护。 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

强制执行力， 若对方违约， 你方可直

接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会全程关注协

议履行进度， 实时协调解决后续问

题， 请你们放心！”

掷地有声的承诺， 动之以情、 晓

之以理的沟通， 终于打消了银行的顾

虑。 “我们相信法院！ 在收到第一笔

足额还款后， 将立即注销全部已动迁

安置房屋的抵押权登记。”

历经半年的不懈努力， 这起涉及

多方利益、 牵动千户民生的复杂纠

纷， 终于达成各方满意的调解方案。

调解书生效后， 属地区、 镇两级政府

迅速行动， 牵头组织居委、 村委， 积

极协调产权交易所、 税务等部门， 专

门开辟尚某苑安置房办证绿色通道，

原本困扰居民多年的不动产证办理难

题， 在不到两个月内高效化解。

2025 年 8 月，银行、房地产开发

公司和属地镇政府的十余名代表，共

同送来三面锦旗与感谢信。五个月后，

顾静牵挂着案件后续， 专程前往尚某

苑社区回访当事人。“调解协议已经全

部履行到位， 近九成居民已成功领取

不动产权证。 ”回访现场，尚某苑居委

负责人与负责安置房推进工作的某集

团公司代表详细介绍了后续落实情

况，让顾静倍感欣慰。


